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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   間: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2 日 15 時  

 

地    點: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四八○號五樓 503 會議室  

 

會議主席：總經理 鄭資益 

與會人員： 

◎ 外部委員 

陳顯宗（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體育學系教授） 

朱  峰（果陀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知名導演） 

蔡佳彤（赤兔影像製作有限公司專案經理） 

◎ 內部委員 

文大培（體育台台長） 

高名賢（體育台新聞中心） 

 

會議記錄：葉 曉 芳 

 

一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 

 

二、 討論事項： 

（一）有關 NCC 函轉民眾對於本公司緯來體育台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轉播「NBA 籃球賽」，節

目畫面上出現 D-LIVE LOGO 之相關意見乙事。【體育台提案】 

體育台說明 1. 本公司緯來體育台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 11 時 30 分播出

「NBA 籃球賽」，因該賽事於美國進行比賽，並於台灣

時間上午九點即已比賽結束，本公司於當日上午 11 時

30 分以 D-LIVE 方式播出，觀眾認為於畫面上顯示

D-LIVE 將造成誤解，建議應以「先前賽事」之字眼較為

妥適。 

2. 經查，為考量製作人力以及觀眾收視時段，於凌晨進行

的 NBA 比賽皆安排於早上延播，並在頻道 logo 下方標



示 D-LIVE；凡當天比賽因故無 LIVE 的首播，體育台都

是標示 D-LIVE。 

 

 



 

外部委員綜合意見 1. 國內外對於「D-LIVE」 一詞並未有一定之定義，一般

觀念認為「D-LIVE」與「LIVE」差異在於「LIVE」是

以即時方式播出，「D-LIVE」則為非即時播出，但到

底非即時播出與即時「LIVE」相差多久才可以以

「D-LIVE」標示，並無定論。 

2. 如依觀眾之意見於畫面上顯示「先前賽事」，取代

「D-LIVE」是否又會造成其他觀眾不明瞭或誤會？  

3. 目前作法並無違反法律相關規定，建議可在觀察其他

頻道播出賽事時之作法。 

 

 

三、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（無） 


